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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助力金融监管 

 

监管机构的专业化和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的行政依赖，使监管规则制

定具有当代科学研究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

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充分说明我们

要发展的金融是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金融，再次强调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而实现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借

助金融科技实现技术与实体经济之深度融合，从而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发展之新兴

增长点。 

一、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的积极效应 

智能化社会中，人工智能将改造社会。人工智能旨在研究、开发、模拟、延

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

机器。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主要

涵盖指纹识别、专家系统、自动策划、智能搜索、定理证明、智能控制等领域。

人工智能通过对视频、音频甚至人的语言的接收，分析来自物联网的大量、多样、

琐碎的非结构化数据，从中总结出其中隐含的规律法则，为人类提供智能化的决

策支持。 

生产力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金融

业的发展必将带来金融监管理论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忽略技术手段的监管理论已

经不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发展，重构金融监管理论刻不容缓。在金融监管领域，

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是获取信息是克服监管信息不对称的根本举措。不仅如此，

人工智能也包括实时反馈信息、及时发出指令，实现实时监管，对未来演化进行

判断。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提供了底层基础，如果基础数据是可

被篡改的，那么人工智能就不能真正实现；如果每个人的信息得不到保护，那么

人工智能也是无法发展的。由此而言，智能监管不仅仅是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还包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让被监管者实时接受监管者的指令和监督，必要时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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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市场、受到处罚。相较于人眼判别，人脸识别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反克隆

技术的引入，监管能更加有效和高效，整体提升反欺诈能力。借助 OCR 文字识

别模型对身份证、征信报告、房产证、驾照等文本或图像资料进行识别，使流程

自动化、标准化、智能化。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爬虫来的非结构化

文本进行结构化后入库，进行语言结构化、语言主题提取、情感检测，对文本信

息进行主题分析、舆情监控，从而及时有效的防范各类风险。此外，运用关系链

技术对金融担保领域、黑产、团伙、社交关系等进行识别并挖掘数据，计算出企

业之间、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法律和科技的融合将是互联网金融

时代监管的关键特征，建立动态有弹性的金融监管生态系统有助于实现互联网经

济健康发展。因此，仅有法律治理是不够的，必须在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中增加人

工智能等科技的维度，采取科技治理。 

二、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 

（一）传统金融风险和技术风险相互叠加交织 

传统的金融监管往往仰赖于现行法规达至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之目标，其监管

原则是建立在监管技术相对固定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最优监管原则。然而，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不断更迭的金融科技领域，使资金

的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连接成本大幅下降，有助于克服金融市场寡头垄断并规

范传统的市场交易主体。但是，科技嵌入金融体系的现实，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

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服务外部性等特征，金融、技术和网络风险反而更

容易产生叠加和扩散的效应，技术漏洞或编程错误均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衍生技术性风险和操作性风险，甚至不排除诱发新的系统性风险之可能。 

（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 

监管者无法与科技创新者同步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缺乏有效的科技手段实现

数据触达，难以快速配备相应的专业资源识别潜在风险，从而影响了金融监管有

效性。比如，对智能投顾，监管者需要有能力评价算法和数据库；咨询意见被提

出和操作的选择结构；底层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自动化带来的规模扩大所引发

的负作用风险，需要监管者具备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经济学以及心理学

等领域的能力和知识。因此，监管技术以及监管者的专业能力的滞后性，反而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加大了监管者和创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科技创新主导金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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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但金融监管和立法的技术手段相对落后、无法及时应对，使某些科技创新可

能游离至监管体系之外，变相规避监管，产生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由此导致，

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在数据、信息不足以及对情景的评估不精确的前提下，难以

做出影响深远的决策；退一步讲，即便拥有相关的信息，但如果依据碎片化、乃

至错误的信息作出决断，同样缺乏精确性与远见，从而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性。 

三、人工智能对金融监管的重塑：智能监管 

金融监管受制于科技的发展，也需要科技的辅助。在传统金融监管路径之外

辅之以科技，采用与金融发展相匹配的科技驱动型监管模式路径就成为了监管者

的理性选择，不仅体现了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同时也契合了金融创新的技术性本

质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其中“创新监管方式”对新时期的政府提出了要求，构建与当前市场经

济的频繁创新与演进的相适应的监管工具、监管方式以及监管路径，而智能监管

与该理念不谋而合。据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智能监管之落实，其不仅应用于金

融监管，甚至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情景化监管环境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丰富

金融监管手段，真正实现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一）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共享机制。 

金融监管的关键在于以数据为本，推行数据监管手段，其核心理念是透明、

平等、智能，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动态监管体系。在科技治理理念的指

引下，监管者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及时有效地获得数据，监管由被动变为主动，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将构建平等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形成一个有机

的交互系统。科技治理是建立在数据和协议基础上的解决方案，数据主要包括风

险数据、交易数据和流程数据，即监管规定、监管政策和合规要求的数字化，从

而提高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这也是智能监管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利用有效

的数据管理和市场监测手段，技术治理为适度的并以风险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奠定

了基础，人工智能可以提供自动化的消费者保护、市场监测和审慎监管。智能化

动态监管的实现仰赖于金融监管规则的代码化抑或使机器可识别。具言之，需要

监管机关提供机读形式的文件，从而让同步获取监管动态更加容易。另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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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现行规则的修改采用数据形式加以记录存储，这种数据形式可以被企业直接

获取处理，反之根据它可以自动修改其内部设置、自动更新规章制度和报告机制。

通过人工智能化的数字监管减少自由裁量带来的问题，同时可以建立统一的执行

标准，可以在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两端都采取自动化的程序进行处理，大大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道德风险。智能监管重视服务实体经济、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等特定的金融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法律和规则实现这些目标已经不

再重要，脱离了形式化的外观，更加重视实现目标的本质。智能监管可能将会在

金融领域率先实现“code is law”，即通过人工智能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在未来，

代码化的技术标准将会和法律同等重要。随着网络逐渐成熟，从非标准期特有的

一切免费到标准期的创新潮，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标准植入期，标准将越来越法律

化。 

（二）智能化的动态监管 

在智能化的监管模式下，监管者、金融消费者和金融中介机构都是平等的参

与主体，依靠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实时、动态监管；不但能提前发现预防金融风险

的发生，也能实现同步监管跟踪，更能为事后监管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依据。监管

科技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合规效率。基于人工智能的监管系统可以依据监管规则

即时、自动地对被监管者进行监管，在无须监管对象报告的前提下，对其实现监

管，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系统性风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监管科技可以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为金融机构的决策、降低成本以及合规问题等方面，提供更有效的

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将替代目前价格昂贵的人工手动执行，帮助金融机构开展对

反洗钱或员工不当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使机器而能够通过基于预先设定的程序

和方向执行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来做出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是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有效、更迅速地改变了金融市场深刻的变化。以对现金贷的监管为

例，只有运用好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预测和风险判

断，才能有效规制目前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与风险。人工智能审核放款，通过机

器处理海量数据；智能化风控体系反欺诈和多头借贷，通过智能化风控，重点解

决反欺诈和多头借贷行为的识别。监管方式的发展反映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

变化，可以催生渐进式改变，当其与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相结合时，有助于金融

市场的监管。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科技在金融交易的处理中占据中心位置，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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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市场“守夜者”也逐渐被边缘化。 

 

（来源：法制网。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时间：2019 年 6 月 27 日。网址：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5375。访问时间：2019 年 7 月 2 日 17:42。） 


